巴中市儿童医院项目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比选文件“详细评审评分标准表”补遗书
	序号
	评分因素
	分值
	评分标准
	得分

	1
	报价
	20分
	报价为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费标准下浮20％的，得20分；每高1％扣2分，直到扣完为止。报价低于收费标准下浮20％的，做废标处理。
	

	2
	企业的综合实力及信誉
	5分
	1995年前成立的企业得2分；具有工程造价咨询甲级资质得3分。
	

	3
	实施方案及质量控制度
	20分
	工作步骤明确，内容完整与准确，时间安排合理，实施方案详细科学，具有可操作性。质量控制制度完善，责任明确，科学合理，可操作性强。
优：15-20分（含15分），良：10-15分（含10分），差：8-10分（含8分）
	

	4
	人员配置
	45分
	（1）项目负责人：拟派往本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应具有全国注册造价工程师、全国注册监理工程师、一级注册建造师、全国注册安全工程师、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资格和招标师执业资格，每有一个执业资格的得5分；最高得30分。
（2）项目部其他主要专业人员：配备1名全国注册造价工程师得2分、配备1名全国造价员得0.5分，最高得15分。
	

	5
	业绩
	10分
	投标人近三年有一个投资在1000万元以上的造价咨询业绩得2分。
	

	得分（合计）
	    


注：1.每一部分得分项和加分项最高不超过该部分的总分；
    2.本比选文件中无特别注明之处，近三年均指2011年、2012年及2013年。
比选人：巴中市妇幼保健院
2014年3月13日
